新乡市亚航电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20亿只锂电钢壳、20亿只锂电盖帽和600吨钢带退城入园及技改项目（二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12月，新乡市亚航电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亿只锂电钢壳、20亿只锂电盖帽和600吨钢带退城入园及技改项目（二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新乡市凤泉区新乡市动力电池专业园区（西片区）
建设性质：新建
产品、规模：二期：年产1.26亿只锂电钢壳和12亿只锂电盖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新乡市亚航电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亿只锂电钢壳、20亿只锂电盖帽和600吨钢带退城入园及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新乡市汇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于2023年2月编制完成，于2023年2月15日由新乡市生态环境局风泉分局进行批复，批复文号：凤环书审[2023]1号。本项目分期建设，本次仅对二期：年产1.26亿只锂电钢壳和12亿只锂电盖帽生产线进行验收。本项目二期竣工时间为2025年5月，排污许可证申报时间为2025年7月23日。
（三）投资情况
项目二期实际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万元，占比约为1.7%。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项目为《新乡市亚航电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亿只锂电钢壳、20亿只锂电盖帽和600吨钢带退城入园及技改项目（二期）》，主要为年产1.26亿只锂电钢壳和12亿只锂电盖帽生产线的主体工程、配套设施、辅助设施、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及环保要求落实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方面均与环评及批复要求一致，与原环评及批复不一致的地方有：
（1）本项目主要决定产能的设备为电镀槽，原环评批复中单条钢壳生产线主镀槽容积为3800mm×2000mm×1100mm=8.36m3，镀槽数量为6个，则主镀槽总容积为50.16m3；本次建设钢壳2#生产线镀槽容积为1500mm×1200mm×600mm=1.08m3，镀槽数量为4个，则主镀槽总容积为4.32m3；建设钢壳3#生产线镀槽容积为3200mm×1400mm×920mm=4.1216m3，镀槽数量为4个，则主镀槽总容积为16.4864m3。原环评批复中单条盖帽生产线主镀槽容积为4800mm×1300mm×1000mm=6.24m3，镀槽数量为3个，则主镀槽总容积为18.72m3；本次建设盖帽生产线镀槽容积为1500mm×1000mm×900mm=1.35m3，镀槽数量为9个，则主镀槽总容积为12.15m3。对照《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中《电镀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其规模中要求为：“1、主镀槽规格增大或数量增加导致电镀生产能力增大30%及以上。”的属于重大变动。本次建设钢壳生产线主镀槽单槽规格变小，数量减少，其电镀能力减少；盖帽生产线主镀槽单槽规格变小，数量增加，其电镀能力减少，故上述变动情况不会导致第1条所列情形，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
（2）本项目电镀生产线实际建设中根据生产线整体调控，槽的规格和数量发生变动，其中除油槽、水洗槽、活化槽、中和槽等均与环评批复不一致，存在规格减小和数量减少等变动。对照《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中《电镀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和《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次变动的槽均不属于决定产能的设备，不影响产能，不新增污染物的排放，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
（3）项目机加工设备变动，原环评批复中盖帽生产线冲床数量为60台，实际建设中单台产能465个/min的6台，冲床实际总产能约12.05亿只，能够满足电镀生产线产能所需。对照《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中《电镀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和《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冲床数量及型号变动不影响产能，不新增污染物的排放，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
（4）盖帽生产线中清洗、烘干、涂胶工序外协生产，实际未建设；钢壳2#生产线中漂白、一次中和及配套的水洗工序不再建设，盖帽生产线中活化及配套的水洗工序不再建设；对照《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中《电镀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和《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次变动的工艺均不涉及产能，不影响产能，不新增污染物的排放，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
综上所述，本项目变动情况不会导致《电镀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和《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中的情形，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bookmark: _Hlk108645378]本项目二期工程废水主要为含镍废水、含铬废水、综合废水、纯水制备浓水及员工生活污水。含镍废水经含镍废水处理系统（芬顿高级氧化+pH调节+混凝沉淀+碳滤+超滤+反渗透+蒸发）处理后回用于镀后水洗和漂白后水洗工段，不外排；含铬废水经含铬废水处理系统（还原+混凝沉淀+活性炭吸附+超滤+反渗透+蒸发）处理后回用于钝化后水洗工段，不外排；综合废水经综合废水处理系统（中和+混凝沉淀+水解酸化+接触氧化+二沉池）处理后与纯水制备浓水和经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一同经厂区总排口排放，排入大块镇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2）废气
本项目二期生产过程中主要废气污染物为活化、酸洗工序产生的硫酸雾，钝化工序产生的铬酸雾，经收集后引入两级酸雾吸收塔进行处理，尾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
（3）噪声
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冲床、泵类、风机等生产设备产生的设备噪声，经过厂房隔声、基础减振，已减少工程噪声对厂址周围声环境的影响。
（4）固废
本项目一期工程已建设一般固废暂存间1座（20m2）和危废贮存库1座（30m2）。
四、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新乡市亚航电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亿只锂电钢壳、20亿只锂电盖帽和600吨钢带退城入园及技改项目（二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检测期间，该项目正常生产，主体工程调试工况稳定，各项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稳定，符合验收检测期间对生产工况的要求。检测结果表明：
1、废气
本项目排气筒DA003有组织排放浓度硫酸雾1.62-3.28mg/m3、铬酸雾未检出，DA004有组织排放浓度硫酸雾1.84-4.88mg/m3、铬酸雾未检出，DA005有组织排放浓度硫酸雾1.71-3.22mg/m3、铬酸雾未检出，均能够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5中硫酸雾30mg/m3、铬酸雾0.05mg/m3的限值要求，同时满足《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1年修订)》中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A级企业硫酸雾10mg/m3的限值要求。
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硫酸雾未检出、铬酸雾未检出，均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浓度硫酸雾1.2mg/m3、铬酸雾0.006mg/m3的限值要求。
2、废水
本项目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出口水质为：pH 7.4-7.5、化学需氧量62-74mg/L、镍0.13-0.20mg/L，能够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2中pH 6-9、化学需氧量80mg/L、镍0.5mg/L的限值要求。
本项目含铬废水处理系统出口水质为：pH 7.6-7.7、化学需氧量52-60mg/L、总铬未检出、六价铬未检出，能够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2中pH 6-9、化学需氧量80mg/L、总铬1.0mg/L、六价铬0.2mg/L的限值要求。
本项目厂区总排口出水水质为：pH 7.5-7.6、化学需氧量70-85mg/L、悬浮物27-35mg/L、氨氮4.18-5.85mg/L、总磷0.37-0.48mg/L、总氮9.92-14.2mg/L、石油类0.45-0.72mg/L，均能够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2中pH 6~9、石油类3.0mg/L的限值要求，同时满足大块镇污水处理厂收水水质指标：化学需氧量350mg/L、悬浮物150mg/L、氨氮30mg/L、总磷4mg/L、总氮40mg/L的限值要求，可以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的要求。
2、噪声
本项目厂界噪声监测值昼间55-56dB(A)、夜间46dB(A)，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昼间65dB(A)、夜间55dB(A)的标准要求。
3、总量
本项目二期工程污染物按满负荷折算后排放总量为：COD 0.3067t/a、氨氮0.0153t/a，可以满足环评批复二期总量控制要求中COD 0.5754t/a、氨氮0.0288t/a的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废气和噪声等污染物在采取评价要求和建议的防治措施后，各污染物均能实现达标排放或综合利用，固废处置措施合理，对区域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六、验收结论
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及现场核查，该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管理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规定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各项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或合理处理处置。
综上所述，新乡市亚航电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亿只锂电钢壳、20亿只锂电盖帽和600吨钢带退城入园及技改项目（二期）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企业对各种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管理，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解决，确保污染治理设施能够长期稳定运行，做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